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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 24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產品環保責任（修訂）條例草案》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產品環保責任 (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徵詢委員的意見。《條例草案》旨在修訂《產品環保責任條

例》（第 603 章）以：  
 

（一）  為管制即棄膠餐具和其他塑膠產品提供法律框架；及  
 

（二）  優化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和玻璃飲料容器

生產者責任計劃的運作。  
 
 
管制即棄膠餐具和其他塑膠產品  
 
香港的廢物管理挑戰  
 
2.  塑膠價格相對便宜、質量輕、耐用，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

的物料，但亦對環境帶來重大挑戰。在 2020 年，每日於堆填區棄

置的 10,809 公噸都市固體廢物當中，廢塑膠的棄置量約為平均每

日 2,312 公噸，佔香港堆填區都市固體廢物棄置量約 21%。此外，

塑膠可在環境中殘留極長的時間，對環境及生態造成深遠威脅，

尤其塑膠可以分解為微塑膠，漂入海洋後影響海洋生態或進入食

物鏈。有見及此，我們需要加強「走塑」的政策方向，從源頭減少

使用塑膠。  
 
各地的減塑措施  
 
3.  近年，世界各地都在減少使用塑膠物料，特別是單次使用

塑膠製品，並探索使用其他替代品。在今年 3 月，全球 175 個國

家 （ 包 括 中 國 ） 的 代 表 在 聯 合 國 環 境 大 會 （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Assembly, UNEA-5）上已達成協議，將開始草擬一項

全球性協定以解決嚴峻的塑膠污染問題。内地政府近年也推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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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措施在全國逐步淘汰多種即棄塑膠產品，包括在餐飲業逐步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即棄塑膠餐具、禁止生產和銷售發泡膠餐具和

塑膠棉花棒、禁止星級酒店主動提供即棄塑膠產品等。世界各地

近年減塑例子的簡述載於附件一。隨著社會對氣候變化及可持續

發展日益關注，市民大眾比過往更願意在生活上作出改變以保護

環境。我們認為香港亦需跟上世界各地和國家的減廢步伐，管制

即棄塑膠產品。  
 
管制即棄膠餐具  
 
4.  即棄膠餐具成本相對低且耐熱防水，在日常生活中被廣泛

使用。不過即棄膠餐具的回收再造面對不少挑戰。由於各款餐具

物料混雜，沾上食物殘渣後又不易清洗，令回收成本相當高昂，

因此大量使用即棄膠餐具是一種不環保的生活方式。  
 

5.  為了從源頭減少使用即棄膠餐具，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於

2021 年 7 月 9 日就「管制即棄膠餐具計劃」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

眾諮詢，合共收到 8 000 多份意見書，當中超過九成的意見贊成

立法分階段管制。公眾諮詢結果摘要載於附件二。  
 

6.   諮詢文件原建議管制計劃的首階段於約 2025 年實施，而於

第一階段實施約 12 至 18 個月後，視乎第一階的成效和未來替代

產品市場的發展成熟度，再檢視及決定第二階段的推行時間。在

公眾諮詢期間，有不少意見認為，近年不少地區已開始透過立法

或其他不同措施逐步加強管制即棄膠餐具，而在新冠疫情下本港

市民較多使用送餐 /外賣服務，亦會增加即棄膠餐具的使用量，因

此認為有空間早於諮詢文件所建議的 2025 年實施首階段管制。另

外，有餐飲業界及其他團體在公眾諮詢及其後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在 2021 年 9 月至 12 月進行的「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中，建

議應禁止在零售點銷售即棄塑膠餐具，以避免削弱管制即棄膠餐

具的成效。經考慮公眾諮詢所收集到的意見，我們建議的管制計

劃詳情如下。  
 
7.  管制計劃將涵蓋九類即棄膠餐具（包括發泡膠餐具、飲管、

攪拌棒、進食用具（如叉、刀、匙）、碟、杯、杯蓋、食物容器及

食物容器蓋），及分階段逐步禁止在本地零售及在餐飲業處所向

堂食與外賣顧客提供即棄膠餐具。一些私人宴會的到會服務（包

括提供飲食及餐飲服務員工），由於服務性質與堂食相似，亦建

議包括在堂食服務涵蓋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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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首階段管制包括全面禁止零售及使用發泡膠餐具和其他體

積細小而回收困難或已有成熟替代品的即棄膠餐具（如攪拌棒、

飲管、刀叉匙和碟等），但會因應特殊情況提供豁免。此外，由於

大部份可提供堂食的餐飲業處所一般都備有餐具洗滌設施或已安

排第三方提供清洗餐具服務，有條件為堂食顧客提供可重用餐具

而避免使用即棄膠餐具（甚至所有即棄餐具），所以首階段管制

亦包括全面禁止餐飲業處所向堂食顧客提供不同種類的即棄膠餐

具。第二階段則建議各類即棄餐具全面無塑，全面禁止在本地零

售及禁止餐飲業處所向堂食和外賣顧客提供各類即棄膠餐具。按

以上建議的分階段管制框架，詳情如下：  
 
即棄塑膠餐具  

種類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發泡膠餐具  
禁止銷售予本地的最終消費者  

禁止餐飲業處所向  
堂食和外賣顧客提供  

飲管  禁止銷售予本地的最

終消費者  
 

禁止餐飲業處所向堂
食和外賣顧客提供  

禁止銷售予本地的

最終消費者  
 

禁止餐飲業處所向
堂食和外賣顧客提

供  

攪拌棒  
進食用具  
（叉、刀、匙）  
碟  
杯  

禁止餐飲業處所向  
堂食顧客提供   

杯蓋  
食物容器  
食物容器蓋  
 

不包括情況  
 

9.  管制計劃將不包括以下的情況：  
    

（一）  預先包裝的食品 /飲品（例如：連接在紙包飲品上的即

棄膠飲管、杯麵和雪糕杯內附上的即棄膠進食用具

等）。但如果餐具不屬預先包裝食品 /飲品的組成部份，

而是在製造過程後額外加上的，該等餐具將不被豁免； 
 

（二）  零售和餐飲處所向有醫療需要的顧客提供即棄膠飲管；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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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些特定處所因醫療或保安需要（例如：醫院病房及

懲教設施）需使用即棄膠餐具。  
 
實施時間表  
 
10.  為加快「走塑」步伐，我們建議把原定於 2025 年開始實施

的首階段管制提早至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後的六個月後（最早

於 2023 年第四季）實施，好讓社會各界有時間為計劃的落實做好

準備。我們留意到現時市場上大部分的供應商已能為首階段管制

的飲管、攪拌棒、進食用具及碟提供非塑膠替代品（如紙、軟木

等），而價錢一般與同類塑膠餐具相差不多。至於第二階段管制的

塑膠餐具（即杯、杯蓋、食物容器和食物容器蓋），由於現時市場

上能提供合適替代品的供應商數目相對有限，因此具體實施第二

階段管制的時間，將取決於非塑料替代品的普及性和可負擔性。

現階段我們暫定於 2025 年實施第二階段管制。  
 
管制其他塑膠產品  
  
11.  應政府邀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於去年  9 月至  12 月就

管制即棄塑膠進行公眾參與。委員會隨後於本年 4 月 14 日就該處

理哪類即棄塑膠製品（塑膠飲料容器和由餐飲業處所提供的即棄

膠餐具除外）、優次、管理方式（自願性質的措施或規管等）和時

間表提出了 24 項建議（詳見附件三）。其中，委員會建議政府盡

快根據不同即棄塑膠製品的特性實施合適的管制措施，包括：  
 

（一）  禁止銷售有合適替代品或非必要的即棄塑膠製品，例

如在零售點出售的即棄塑膠餐具、塑膠棉花棒、用於

派對或慶祝活動的充氣打氣棒和氣球棒等；  
 
（二）  禁止免費派發現時一般會免費提供予市民大眾的即

棄塑膠製品，例如雨傘袋和酒店洗漱梳妝用品等；及  
 
（三）  禁止製造、銷售和分銷部分即棄塑膠製品，例如氧化

式可分解塑膠製品等。   
 
12.  政府歡迎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提出的 24 項建議。參考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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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經驗和本地的情況，我們建議就若干即棄塑膠產品 1推行管

制計劃，管制措施和涵蓋的產品詳列如下 : 
 

管制措施 即棄塑膠產品 

禁止銷售和  
免費派發 

第一階段  
1. 棉花棒  
2. 用於派對或慶祝活動的氣球棒   
3. 充氣打氣棒  
4. 熒光棒  
5. 派對帽  
6. 氧化式可分解塑膠產品（不論是否屬即棄

性質）  
7. 蛋糕裝飾  
8. 雨傘袋  
9. 食物膠籤  
10. 膠牙籤  
 
第二階段  
1. 多環膠圈套  
2. 枱布  
3. 非醫療用透明手套  
4. 牙線棒  

禁止免費派發 

第一階段  
1. 酒店洗漱梳妝用品 (包括膠柄牙刷、膠梳等 )

和房間内提供的膠樽裝水  
2. 宣傳用塑膠包裝紙巾  
 
第二階段  
3. 耳塞  

禁止製造 
氧化式可分解塑膠產品（不論是否屬即棄性
質）  

 
13.  與管制即棄膠餐具一樣，我們計劃透過分階段禁止製造、

銷售和 /或免費派發相關即棄塑膠產品。首階段管制的產品在市面

上皆有成熟替代品。例如就即棄雨傘袋而言，我們留意到近年已

有越來越多商場、商業大廈等地方提供雨傘除水器以替代即棄雨

傘袋，既方便又環保。另外，我們認為大多數於首階段管制的產

品並非必需品（例如充氣打氣棒、熒光棒、蛋糕裝飾等），或者有

                                                      
1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就在零售點禁止銷售即棄塑膠餐具的建議將於管制即棄膠餐具計劃下落實（見上文

第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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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塑膠或可重用的替代品（例如食物膠籤或膠牙籤可以木製牙籤

代替、膠柄牙刷和梳可以木製產品代替），因此我們亦建議納入

第一階段的管制範圍。  
 
14.  在管制氧化式可分解塑膠產品方面，氧化式可分解塑膠由

於加入了特定添加劑，令塑膠氧化後會碎裂成微碎片或導致化學

分解，繼而殘留細小膠碎片漂入海洋或進入食物鏈，造成微塑膠

污染問題，對環境和人類造成傷害。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亦有建議

政府仿效其他地方（例如西澳洲、歐盟、新西蘭）的做法，管制氧

化式可分解塑膠產品，以減輕微塑膠問題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就

此，我們計劃禁止任何人於其業務過程中製造、銷售或免費派發

氧化式可分解塑膠產品。  
 
15.  在管制酒店洗漱梳妝用品方面，我們建議禁止本港持牌酒

店及賓館於其住宿部分的業務過程中免費提供即棄的洗漱梳妝用

品（包括膠柄牙刷、膠梳、洗髮水、沐浴露等）和房間内的膠樽裝

水。我們樂見近來有越來越多酒店已逐漸取消提供該類即棄洗漱

梳妝用品，或轉用非塑膠的產品，例如木柄牙刷、玻璃樽裝水，甚

至提供可重用容器予客人到酒店指定地方添水，減少使用即棄塑

膠水樽。  
 
豁免情況  
 
16.  考慮到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現有確切需要使用即棄塑膠的情

況，我們正研究循幾個方向為在特定情況下製造、銷售和 /或免費

派發即棄塑膠產品作出豁免，包括醫療護理或公共健康需要、科

學鑑證或研究用途、保安和公眾安全、緊急情況等。  
 
實施時間表  
 
17.  與上述管制即棄膠餐具一樣，我們建議首階段管制將於條

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後的六個月後（最早於 2023 年第四季）實施，

好讓社會各界有時間為計劃的落實做好準備。至於第二階段的實

施時間，亦是取決於非塑料或可重用替代品的普及性和可負擔性，

我們會在檢視第一階段管制的執行情況後，再擬定下一步的路向。 
 
罰則和定額罰款制度  
 
18.   參考《產品環保責任條例》現有的罰則，我們建議任何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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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有關規定即屬犯罪，最高可處第 6 級罰款 2。我們亦建議設立

定額罰款制度，執法人員可向有關人士 (如零售商或餐飲業處所負

責人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我們建議定額罰款水平為 2,000 元 3。  
 
宣傳教育及支援措施  
 
19.  為鼓勵業界盡早使用較環保的非塑膠物料（如紙質或植物

纖維）製成的餐具取代即棄塑膠餐具，並協助業界進一步了解哪

些替代品符合計劃的要求，我們正籌備相關的網上資訊平台予餐

飲業界、供應商及市民參考，預計可於 2022 年年底推出。我們亦

會探討建立即棄塑膠資訊平台，與公眾分享各種塑膠替代品的特

性和優劣，讓公眾能選擇合適的產品。  
 
20.  我們會繼續透過不同途徑（例如與餐飲業界合作推行「外

賣走塑 餐具先行」宣傳及公眾教育運動、資助社區可重用餐盒

借用服務等），推廣各項減少使用即棄塑膠餐具的「走塑」運動，

以鼓勵更多市民及食肆身體力行，參與全民「走塑」，源頭減廢，

更會加強宣傳及推廣活動，以配合分階段實施管制使用即棄塑膠

餐具及其他即棄塑膠產品。  
 
 
優化兩項生產者責任計劃的運作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  
 
21.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已在 2018 年全面實施，

涵蓋空調機、電冰箱、洗衣機、電視機、電腦、列印機、掃描器和

顯示器（亦稱「四電一腦」受管制電器）。為配合計劃而興建的廢

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設施（WEEE·PARK）亦已於 2018 年 3
月全面投入運作，設計處理量為每年 30,000 公噸受管制廢電器電

子產品，將其轉化為有價值的二次物料，包括銅、鋁、鐵、塑膠

等。截至 2022 年 6 月已處理超過 90,000 公噸受管制廢電器電子

產品。  
 
22.  考慮過業界及公眾過去幾年對實施計劃後的意見，我們建

議擴大三類現行受管制電器的涵蓋範圍，以包括（一）更大容量

                                                      
2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附表 8，第 6 級罰款為$100,000。 
3 違反氧化式可分解塑膠產品的相關管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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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冰箱，由現時額定總容積不超過 500 公升增加至 900 公升；

（二）更大容量的洗衣機，由現時額定洗衣量不超過 10 公斤增加

至 15 公斤，並包括獨立式乾衣機；以及（三）抽濕機 4。  
 
23.  我們建議新增之電器的循環再造徵費訂於特性相近的受管

制電器的水平（即獨立乾衣機與洗衣機的徵費水平相同、抽濕機

與空調機的徵費水平相同）。各類（包括新增）的受管制電器循環

再造徵費列表如下 : 
 

電視機 

及電冰箱 

洗衣機、獨立乾衣機*、
空調機及抽濕機* 

顯示器 電腦、列印

機及掃描器 

每件 165 元 每件 125 元 每件 45 元 每件 15 元 

* 為新加入計劃的項目 

 

24.  此外，根據現行法例，供應商及銷售商分發任何受管制電

器時均須提供適當的循環再造標籤，而當局傳送評估通知書及繳

費通知書只列明透過郵遞方式送達。在檢視實際運作情況及業界

的意見後，我們建議取消提供循環再造標籤的規定（但在分發電

器提供予消費者的收據上需顯示已繳付循環再造徵費的要求則繼

續維持），以及允許通過電子方式向登記供應商送達繳費及評估通

知書，以優化計劃的流程。  
 
25.  落實上述建議需要修訂《產品環保責任條例》及《產品環保

責任（受管制電器）規例》（第 603B 章）。預計優化計劃最快將於

2024 年第四季開始實施。  
 
玻璃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  
 
26.  自立法會於 2016 年 6 月制定《2016 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

善處置（產品容器）（修訂）條例》後，環保署一直安排逐步落實

玻璃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包括委聘玻璃管理承辦商在全港

提供區域性廢玻璃容器收集及處理服務，並草擬相關的附屬法   
例 5，為實施計劃訂立運作細節。我們已於今年 6 月將附屬法例提

交立法會審議 6，目標於 2023 年第二季全面落實計劃。  
                                                      
4  新加入管制的獨立式乾衣機及抽濕機將會分別併入洗衣機及空調機，並建議分別更名屬同類的電氣設

備或電子設備為「洗衣器具」及「空調器具」。 
5  即《產品環保責任(受規管物品)規例》。 
6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成立的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該附屬法例。我們計劃於 11 月 2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

議通過有關附屬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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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在玻璃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全面實施後，我們預計每

季須處理超過 2 000 份由登記供應商呈交的申報，按申報的資料

計算須繳付的容器循環再造徵費款額，並向相關的登記供應商以

郵遞方式發出繳費通知書，以收取有關徵費。為提升計劃的運作

效率，我們建議修改《產品環保責任條例》，容許除了以郵遞方式

外，也可透過傳真、電郵及指定電子系統向登記供應商送達有關

繳費通知書，以精簡行政工作。環保署現正建立有關的指定電子

系統，讓登記供應商可透過電子系統的登記帳戶呈交申報及接收

繳費通知書。  
 
 
立法時間表  
 
28.  我們正加緊進行《條例草案》的草擬工作，目標是於 2023
年年初提交立法會審議。  
 
 
徵求意見  
 
29.  請委員備悉《條例草案》下的擬議修訂，並提供意見。  
 
 
 
環境及生態局   
202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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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各地近年的減塑例子 

 
地區 減塑例子 
全球   在 2022 年 3 月 2 日，全球 175 個國家（包括中

國）的代表在聯合國環境大會（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Assembly, UNEA-5）上達成協議，將

開始草擬一項全球性協定，以解決嚴峻的塑膠污

染問題。各國將制訂一項全面且具法律約束力的

條約，涵蓋塑膠從生產、使用到棄置整個生命周

期造成的問題，並於年內展開商議程序，目標是

在 2024 年之前完成協定內容的談判。  

中國內地  於 2020 年 1 月公布在全國逐步淘汰多種即棄塑

膠產品的計劃，由 2020 年底開始生效，並逐步

推展至 2025 年。相關措施包括：  

2020 年

底前 
-  各主要城市的大型超市和商場禁用不可

降解塑膠袋，並在 2022 年年底前推廣到

其他城市 

-  全國餐飲業禁用不可降解即棄塑膠飲管，

堂食逐步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即棄塑膠餐

具  

-  禁止生產和銷售發泡膠餐具和塑膠棉花

棒 

2022 年

底前 
-  禁止主要城市快遞服務使用不可降解的

包裝，禁令到 2025 年會擴展到全國 

-  星級酒店不再主動提供即棄塑膠產品，並

於 2025 年擴展至整個酒店業 

2025 年

底前 
-  大城市外賣領域即棄塑膠餐具消耗量下

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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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  2021 年 1 月起禁止進口及轉運一次性發泡膠餐

具；2022 年 1 月起禁止進口及轉運不可降解一

次性塑膠餐飲飲管及飲料攪拌棒；2023 年 1 月

起禁止進口不可降解一次性塑膠刀、叉、匙。  

台灣    2002 年起逐步禁止政府部門、百貨公司及購物中

心、部分餐飲業和學校等使用即棄膠飲管和即棄

膠餐具。2022 年起強化一次用外帶飲料杯之限量

措施；計劃 2030 年全面禁用。  

日本    2022 年 4 月起要求大型零售、餐飲、酒店及洗衣

業等行業檢視和減少免費提供 12 類即棄塑膠產

品（包括即棄餐具、牙刷、剃鬚刀等）。  

新加坡    目標在 2030 年將整體塑膠回收率提升至 70%，

鼓勵使用可重用物品，減少使用各類即棄產品。

在管制即棄塑膠餐具方面，暫未有具體禁塑計

劃。  

歐盟   於 2018 年發表「歐洲循環經濟塑膠策略」，訂立

多個減塑目標，包括：  

-  全面減少使用即棄塑膠產品 

-  限制刻意添加微塑膠的產品 

  於 2019 年通過「即棄塑膠指令」，內容包括：  

-  於 2021 年 7 月起禁止 10 種即棄塑膠產品，包括餐

具、飲管、攪拌棒、食物容器、發泡膠容器及杯、棉

花棒及氧化式可降解塑膠產品等 

-  於 2025 年前，PET 膠樽必須包含 25%的再生塑膠，

並於 2030 年提高至 30%及擴展至所有膠樽 

-  於 2029 年前把膠樽回收率提升至 90% 

英格蘭 
 

  於 2020 年 10 月禁止在業務中供應或銷售即棄塑

膠飲管、棉花棒和攪拌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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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起塑膠包裝的入口商或生產商需要

為包含 30%以下再生塑膠成分的塑膠包裝物料

繳付「塑料包装税」  

法國    2020 年起禁售一次性塑膠杯碟；2021 年起禁售

塑膠飲管、攪拌棒、即棄進食用具、發泡膠餐盒

等；2023 年起禁止包括連鎖快餐店在內的餐飲業

向堂食顧客提供一次性餐具。  

美國  
西雅圖  

  2009 年起餐飲業禁用發泡膠食物容器及杯；2010
年起餐飲業禁用不可回收或不可堆肥的即棄餐

具；2018 年起餐飲業禁用不可堆肥的塑膠飲管及

進食用具等。  

加拿大   政府於 2022 年 6 月公布《一次性塑膠禁止規例》，

於 2022 年年底前開始逐漸禁止銷售、生產及進

出口六種即棄塑膠產品，包括膠袋、飲管、飲品

攪拌棒、套住罐裝飲品的膠圈、塑膠餐具及外賣

餐盒  

  政府亦計劃於 2030 年前指定某些塑膠產品必須

包含 50%再生塑膠成分  

  提出在 2030 年前達致零塑膠廢物的目標  

澳洲 西澳洲政府：  

 於 2021 年 6 月公布加快減少即棄塑膠產品計劃，

並分兩階段禁用以下多種即棄塑膠：   

-  階段一：在  2022 年 1 月起禁用膠碟、膠碗、

餐具、飲品攪拌棒、飲管、厚製膠袋、發泡膠

食物容器等  
-  階段二：在  2023 年 2 月起禁用農產品包裝袋、

微型塑膠珠、發泡膠包裝及杯、咖啡杯及其杯

蓋、杯蓋、碗蓋、容器的蓋、塑膠棉花棒及氧

化式可降解塑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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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洲政府：  

 2021 年 3 月起禁止銷售即棄膠飲管、進食用具和

攪拌棒  

 2022 年 3 月起禁止銷售發泡膠杯、碗、碟、翻蓋

式容器及氧化式可降解塑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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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管制即棄膠餐具計劃公眾諮詢結果摘要  
  
簡介  
 
  為從源頭減少使用即棄膠餐具，以減低塑膠污染對海洋

生態及人類健康的影響及減緩氣候變化，環保署就推展管制即

棄膠餐具計劃（簡稱「管制計劃」）諮詢公眾的意見，諮詢於

2021年 7月 9日開展，為期兩個月，諮詢結果摘要如下。  
 
公眾諮詢過程  
 

2 .   為廣泛地讓更多市民對管制計劃發表意見，環保署透過

電視宣傳短片、電台宣傳聲帶、宣傳海報、宣傳單張及專題網

站，鼓勵市民查閱公眾諮詢文件，並透過「網上意見收集表格」

來收集公眾和持扮者的意見。是次公眾諮詢專題網站的瀏覽量

超過  430 000 人次。公眾亦可填寫「意見回覆表」通過書面、

電郵及傳真提交意見。  
 
3 .   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於 2021年 9月 8日結束，合共收到

8 552份意見書，當中 65%經專題網站填寫「網上意見收集表格」

直接提交，其餘的透過填寫「意見回覆表」或以書信形式經電

郵、郵寄或傳真遞交。  
 
4 .   另外，公眾諮詢論壇亦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平台，以收集

公眾和持份者就是次公眾參與文件議題所發表的意見。疫情期

間，環保署委託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舉辦五場網上公眾諮詢論壇，

超過 250名公眾人士和來自餐飲業界、餐具供應商、環保團體，

醫療界、零售業界、商會及回收業界的代表應邀出席，當中約

60位在論壇期間對管制計劃發表意見。  
 
5 .   在公眾諮詢期間，環保署亦留意各媒體對管制計劃的相

關報導，當中包括 9篇媒體報導及 70篇網上文章和社交媒體的

意見。  
 
6 .   另外，在超過 8 500份的意見書當中，有部份公眾人士和

持份者選擇以書面形式替代意見回覆表提交他們對管制計劃

的意見。在公眾諮詢期間，環保署分別收到 47份和 35份以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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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個人名義提交的書面意見。  
 
公眾諮詢結果摘要  
 
7 .   在公眾諮詢期的兩個月內，環保署共收集  8  552 份意

見回覆，它們多數以個人名義提交，其分佈如下：  
 

持份者  意見書 (份 )  百分比  

個人  8  333 97.4% 
餐飲業界 /協會  28  0 .3% 
餐具供應商  23  0 .3% 
環保組織  40  0 .5% 

專業團體 /學術機構  28  0 .3% 
其他  100 1 .2% 

總數  8  552 100% 

 
8 .   各諮詢問題的回覆和分析概要如下：  
 
問題 1︰原則上你贊成立法逐步管制即棄膠餐具嗎？  

 

 
 
  超 過 九 成 的 意 見 原 則 上 贊 成 香 港 應 立 法 逐 步 管 制 即 棄 膠

餐具。部份意見表示即棄膠餐具對環境的影響深遠，建議

政府可考慮盡快實施管制。只有少於 2%的回應者表示不

贊成立法逐步管制即棄膠餐具。  

89.8%

7.0%

1.4% 0.7% 1.2%

原則上你贊成立法逐步管制即棄膠餐具嗎？

十分贊成 贊成 沒意見 不贊成 十分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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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a︰你同意管制計劃應涵蓋以下各類型塑膠即棄餐具，

然後逐步管制嗎？  
 

 
 

  超 過 八 成 的 意 見 同 意 管 制 計 劃 應 涵 蓋 九 種 擬 納 入 管 制 的

即棄膠餐具。大部份（約七至八成）來自餐飲業界和餐具

供應商的意見同意管制發泡膠餐具、飲管、攪拌棒、進食

用具和碟（即一些體積細小和已有成熟替代品的餐具），

亦有約六至七成的意見同意管制杯、杯蓋、食物容器和和

食物容器蓋（即一些市場上未有太多成熟替代品的餐具）。

只有少於  2 至 3%的意見表示不同意。  
 
  

84.6%

83.2%

83.7%

83.2%

83.0%

81.6%

81.3%

80.6%

80.6%

14.2%

14.8%

15.2%

14.7%

15.5%

16.2%

16.1%

16.7%

16.7%

1.3%

1.9%

1.1%

2.1%

1.5%

2.2%

2.6%

2.7%

2.8%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發泡膠餐具

飲管

攪拌棒

進食用具（如叉、刀、匙）

碟

杯

杯蓋

食物容器

食物容器蓋

你同意管制計劃應涵蓋以下各類型塑膠即棄餐具，

然後逐步管制嗎？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4 
 

問 題  2b︰ 你 同 意 管 制 計 劃 應 涵 蓋 標 榜 可 降 解 或 可 生 物 降 解

的「替代塑膠」產品（例如氧化式可分解塑膠、生物降解塑膠

等）? 
 

 
 

  超過七成的意見贊成管制計劃應涵蓋標榜可降解或可生物

降解的「替代塑膠」產品。只有約 4%的意見表示不贊成管

制「替代塑膠」產品。  
 
  

61.2%
15.1%

19.6%

2.6% 1.5%

你同意管制計劃應涵蓋標榜可降解或可生物降解的「替代塑

膠」產品（例如氧化式可分解塑膠、生物降解塑膠等）嗎？

十分贊成 贊成 沒意見 不贊成 十分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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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你同意禁止銷售即棄發泡膠餐具予本地的最終消費者

（包括餐飲業處所）嗎？  
 

 
 
  超過九成的意見贊成管制計劃禁止銷售即棄發泡膠餐具予

本地的最終消費者，只有少於 3%的意見表示不贊成。  
 
  

82.1%

10.9%

4.3% 1.5% 1.2%

你同意禁止銷售即棄發泡膠餐具予本地的最終消費者（包括餐

飲業處所）嗎？

十分贊成 贊成 沒意見 不贊成 十分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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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你同意管制計劃應涵蓋所有餐飲業處所嗎？  
 

 
 
  超過八成的意見贊成管制計劃將涵蓋所有餐飲業處所（即

包括餐廳、快餐店、酒樓、粥店、員工飯堂、學校飯堂、街

市熟食檔等）。只有少於 3%的意見表示不贊成。  
 
  

70.7%

11.5%

15.6%

1.1% 1.1%

你同意管制計劃應涵蓋所有餐飲業處所嗎？

十分贊成 贊成 沒意見 不贊成 十分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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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5︰你同意率先全面禁止餐飲業處所向堂食顧客提供即

棄膠餐具嗎？  
 

 
 

  結果顯示，超過八成的意見對此表示贊成，另外有一成半表

示沒有意見。只有少於 3%的意見表示不贊成。  
 
  

74.8%

7.9%

15.2%

1.1% 1.1%

你同意率先全面禁止餐飲業處所向堂食顧客提供即棄膠餐具嗎？

十分贊成 贊成 沒意見 不贊成 十分不贊成



8 
 

問題 6︰由於服務性質與堂食相似，你同意一些私人宴會的到

會服務（指包括提供飲食及餐飲服務員工的）應包括在堂食服

務涵蓋範圍內嗎？  
 

 
 

  超過八成的意見對此表示贊成，另外有超過一成半表示沒

有意見。只有 2%的意見表示不贊成。  
 
  

70.2%

11.1%

16.6%
1.0% 1.0%

由於服務性質與堂食相似，你同意一些私人宴會的到會服務

（指包括提供飲食及餐飲服務員工的）應包括在堂食服務涵

蓋範圍內嗎？

十分贊成 贊成 沒意見 不贊成 十分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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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7︰你同意分階段禁止餐飲業處所向外賣顧客提供以下即

棄膠餐具嗎？  
 

 
 

  對於建議分兩階段逐步管制向外賣顧客提供各種即棄膠餐

具，約八成的意見表示贊成。只有約 2 至 4%的意見表示不

贊成。  
 
  

81.1%

80.4%

80.8%

78.7%

78.7%

77.9%

77.8%

77.1%

77.5%

16.7%

16.8%

17.1%

18.2%

18.9%

18.9%

18.7%

19.4%

19.0%

2.2%

2.8%

2.1%

3.2%

2.5%

3.2%

3.5%

3.5%

3.5%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發泡膠餐具

飲管

攪拌棒

進食用具（如叉、刀、匙）

碟

杯

杯蓋

食物容器

食物容器蓋

第
一
階
段

第
二
階
段

你同意分階段禁止餐飲業處所向外賣顧客提供

以下即棄膠餐具嗎？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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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8︰你對管制計劃建議分階段的實施時間表有何意見？  
 

 
 
  超過一半的意見同意兩個階段的實施內容，而約兩成意見

認為管制計劃的所有措施應在同一時間實施而不需分階段

實施。  
 
  

58.0%

56.3%

21.6%

19.9%

21.5%

0.5%

0.7%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同一時間實施

你對管制計劃建議分階段的實施時間表有何意見？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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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9︰你同意建議的不包括情況嗎？  
 
( i )  餐飲業處所因應有特別需要的人士基於其醫療需要或

身體狀況所作出的要求而提供的即棄膠飲管  
 

 
 
  有約六成意見贊成餐飲業處所可向有醫療需要等人士提供

即棄膠飲管，而有約一成意見表示不贊成。  
 
  

61.9%

24.3%

13.8%

 0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5 000 6 000

贊成

沒意見

不贊成

問題9︰你同意建議的不包括情況嗎？

(i) 餐飲業處所因應有特別需要的人士基於其醫療需要或身

體狀況所作出的要求而提供的即棄膠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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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餐飲業處所外預先包裝的食品所附帶的即棄膠餐具  
 

 
 

 表示贊成或沒意見的約佔一半，當中大部分認同這類即棄

膠餐具性質上屬商品包裝的一部份，通常會由本地甚至外

地的食品製造商在餐飲業處所外的工廠所製造，餐飲業處

所難以控制。另一方面，有約四成半意見不贊成該建議，

認為該豁免或會造成漏洞。  

 
 
 
 

27.3%

27.0%

45.7%

 0  500 1 000 1 500 2 000 2 500 3 000 3 500 4 000 4 500

贊成

沒意見

不贊成

問題9︰你同意建議的不包括情況嗎？

(ii) 餐飲業處所外預先包裝的食品所附帶的即棄膠餐具



附件三



乙．新的管制措施

i. 禁止銷售即棄塑膠製品

3.6禁止銷售某些即棄塑膠製品是強而有力的管制方法，適用於有合適
替代品或非必要的即棄塑膠製品。政府 應不時檢討相關管制措施的
成效，並適時作出調整。

短斯＇施
Bl)公眾參與過程提及了適合「禁止銷售」的即棄塑膠製品，

例如：在零售點出售的即棄塑膠餐具、塑膠棉花棒、用
於派對或慶祝活動的充氣打氣棒和氣球棒。我們留意到
政府正計劃分階段全面禁止餐飲業處所向顧客提供各類
即棄膠餐具，因此在零售點推行禁止銷售即棄塑膠餐具，
以及就特殊情況提供豁免，將有助加強管制即棄膠餐具
的成效。另外，政府也可探討禁止銷售其他即棄塑膠製品的可能性。

ii. 禁止免費派發即棄塑膠製品

3.7就 某些一般會免費派發予市民大眾的即棄塑膠製品，禁止銷售並不是最有效的管制方式。我們
建議政府探討禁止免費派發這類即棄塑膠製品。

短Jtjj措施
B2) 公眾參與過程反映適合「禁止免費派發」 的即棄塑膠製品包括：雨傘袋和酒店洗漱

梳妝用品。政府也可探討禁止免費提供／派發其他即棄塑膠製品的可行性。

B3) 應同時推廣合適替代品，例如雨傘除水器、掛牆式
洗頭水／沐浴露機及提供濾水壺而非塑膠樽裝水。

iii. 禁止製造、銷售和分銷即棄塑膠製品

3.8公眾參與過程反映公眾對市場上各種「可降解塑膠」製品急增的情況表示關注，尤其是這些製
品可能無法在香港的廢物管理系統中達致完全降解。

短芻措施
B4) 鑑於氧化式可分解塑膠3對環境的影響，而其他地方（例如澳洲、歐盟、蘇格蘭、新

西蘭）已開始禁止製造、銷售和分銷氧化式可分解塑膠製品，政府亦應仿效。
_.-

B5) 政府亦可探討禁止製造／銷售／分銷其他即棄塑膠製品
的可能性，例如部分發泡膠製品，因發泡膠對比其他塑膠
的體積更大，亦更難回收。

iv. 其他規管／自願性措施

3.9從物流丶衞生和保護商品的角度而言，某些特定行業使用 的即棄塑膠製品有其需要及特有作用，
例如不同類型的包裝。

3 氧化式可分解塑膠由傳統塑膠加入可降解添加劑後所組成，當塑膠暴露於紫外線／熱力下可加速碎裂，但分解後仍會

殘留細小膠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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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歐盟包材與包材廢棄物指令》確認了包裝具重 要的社會和經濟功能， 而該指令並不影響其
他有關包裝或包裝貨物的質量以及運輸這些貨物的相關法律規定。

3.11此外，該指令指出，應「用最少的包裝，確保產品安全、衞生以及為消費者接受」（中譯本）。
我們應使用可持續的包裝，以盡量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及碳足跡。

短斯＇ 施
B6) 公眾參與過程反映，基於 物流丶衞生和保護商品等

原因，市民普暹認為全面淘汰所有包裝較困難；但
同時，社會上亦有強烈聲音要求管制過度包裝，尤
其是用於零售、物流及網購的即棄塑膠包裝。建議
政府應考慮參考內地及海外政府和企業的經驗，要
求有關業界積極減少使用塑膠包裝物料（包括發泡
膠），並同時考慮透過行政措施及立法進行有效監
管。以本地包裝為例，本地超級市場可進一步研究
減塑措施，例如避免使用額外的發泡膠包裝物料；
盡量減少重新包裝進口商品，若需要重新包裝，應盡量使用非塑膠包裝或含再生塑
膠成分的包裝。

B7) 有意見指出政府應不論產品來源，以 「一刀切」 的方式推行管制措施，同時規管本
地及進口產品的塑膠包裝物料。建議政府在制定合適的包裝管制措施時可予以考慮。

屮芻措施
B8) 消費者普遍願意支持承擔了更多企業環境責任的品牌。政府應探討如何提高透明度，

讓消費者得悉私營企業的環保措施 。

v. 推行任何規管措施前均須作好準備

3.12在推出任何規管措施前，業界認為有必要引人一段準備期，讓製造商、零售商和消費者為新
安排作準備，並處理現有存貨 。政府可參考落實過往的規管措施／其他地方的做法，制定合
適的過渡安排。我們建議準備期不應太長，政府亦需不時檢討規管措施以評估其成效。

丙．優化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

3.13我們的最終目標是淘汰免費派發的塑膠購物袋。我們亦大力鼓勵市民應自備購物袋（包括冷
凍袋） 和／或容器。

短勘「 施
Cl) 政府應收緊現行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的豁免

範圍，以進一步減少使用塑膠購物袋。政府應
為豁免產品訂立明確定義和提供實施指引，以
避免實施時出現灰色地帶。

C2) 公眾普遍認為可以取消目前對盛載冰凍或冷
凍食品的塑膠購物袋的豁免。這是因為大多數
冰凍或冷凍食品已經有密封包裝，而且塑膠購物袋無法防止水滴在冰凍或冷凍食品
上凝結，也無法保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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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公眾關注現行計劃的豁免或會導致多層包裝的問題，因現
時盛載「非氣密包裝」食品的塑膠購物袋可獲豁免收費 。 因
此，我們建議無須為已被非氣密包裝完全包裹的食品提供
免費塑膠購物袋 。

C4) 公眾普暹認為，使用塑膠購物袋盛載 沒有任何包裝的食品
有其必要性，如鮮肉、鮮魚和蔬菜，應保留有關豁免 。

C5) 不過，公眾亦認為在上述豁免情況下（即C4)應只限提供
一個免費塑膠購物袋 。 然而，是否應為每一件豁免產品提供一個免費塑膠購物袋，
還是每個購物袋應盛載 一種或多種的豁免產品，公眾沒有明確取向。就此，我們建
議政府在制定有關措施時應保留一定靈活性，因產品的種類、大小和每次購買的數
量均有別。政府亦應制定詳細的實施指引以避免誤會 。

C6) 為提醒市民「膠袋有價」並進一步推動市民減少使用塑
膠購物袋，參考其他城市的收費水平，建議提高現時
5角的收費水平。

C7) 就合宜的收費水平而言，公眾普逅認為收費水平應調整至最近
的整數 。 把收費水平提高至港幣1元或2元均有助促使消費者改
變他們的行為習慣 。 我們亦建議政府應鼓勵零售商將所得的塑膠購物袋收費用作支
持或舉辦環保活動以及宣傳環保工作。 政府應為零售商提供相關的指引。

C8) 為順利實施優化計劃，我們建議政府應準備詳細指引，尤其應為不同種類受影響的
零售商提供建議 。

C9) 收緊豁免範圍是一個重要改動，更多零售商將不能根據豁免派發免費塑膠購物袋，
例如部分街市攤檔 。 考慮到有關改動或會影響這些零售商的日常營運，我們建議政
府設準備期，以確保優化安排運作暢順 。

ClO)隨著《2018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
條例草案》於2021 年8月通過，市民日後須使用

三言言苣言二三三三。 6
短芻和中斯

＇

施
Cll)待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推行時，政府應鼓勵零售商在收銀台上提供指定垃圾袋以

取代塑膠購物袋，並推廣使用「兩用袋」 。

3.14部分受訪者對市民過度使用平口袋的情況表示關注。我們留意到部分零售點會把平口袋放置
在水果／蔬菜區旁，供顧客任意取用 。

3.15同時，我們也留意到部分本地零售商／超級市場僅在收銀台上向有需要的顧客提供平口袋，
這是較為環保的做法 。

4 指定垃圾袋的價格為：每公升＄0.11，有九種容量及兩個款式（背心及平口袋）；例如10公升（港幣1.1元）； 15公升

（港幣1.7元）及20公升（港幣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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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媯＇ 施

C12)零售點需要加強監管派發平口袋。目前，部分零售商允許
顧客隨意取用平D袋，有機會出現濫用。一些較好的做法
包括：

· 不要在售賣新鮮水果／蔬菜區附近放置平口袋；
· 僅按顧客要求提供平口袋；
· 在平口袋旁放置提醒字句，指出除獲豁免情況，使

用平口袋需支付塑膠購物袋收費。

丁．宣傳和公眾教育

3.16宣傳和公眾教育對推廣綠色生活至關重要。我們建議政府探討以下
措施：

短斯＇ 施

D1) 環保營商手法能有效從源頭減少產生即棄塑膠。政府應聯同業界著手準備和推廣相
關指引。

D2) 共享環保資訊對於減少社會對即棄塑膠的依賴和讓公眾了解塑膠替代品的特性（包
括其優點和缺點）尤其重要，例如由非塑膠材料或生物降解塑膠製成的替代品等，
有助公眾選擇合適的產品。政府應與不同持份者協商，包括商界、材料供應商和消
費者，探討建立即棄塑膠資訊共享平台。

D3) 政府應 加強公眾教育以推廣環保概念，例如推廣「廢物管理架構」（即應優先避免
產生廢物，而棄置廢物則是最後選擇）、介紹現有的塑膠替代品和分享與即棄塑膠
相關的廢物統計數據。

D4) 透過相關研究基金支持研發塑膠替代品，例如低碳綠色科研基金和獎學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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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綠色商品

3.17消費者表達了對「綠色產品」 的需求，例如補充裝／可重用
的產品、由再生塑膠等「綠色材料」製成的產品以及簡約包
裝的產品。在公眾參與中，我們列出了不同的

「
消費者願意

為更環保的產品支付的額外費用」，其中最多受訪者表達願
意多支付產品價格的5-10% 。 我們建議各行業應考慮上述
結果，在產品設計／日常營運／營商政策中融合綠色元素
（例如提供更多補充裝產品 、為可持續產品設專
屬貨架、設立補充站、餐飲業可聘請承包商清潔
可重用餐具而非使用即棄餐具，以及考慮為綠色

或可持續的產品提供折扣／優惠／獎賞等）。

3.18消費者表示，有時候很難分辨哪種即棄塑膠商品
較環保，例如該產品是否可以回收或是否含再生
塑膠成分等 。 本地製造商應盡可能在其商品上標
明相關的綠色資訊，包括產品的原材料及如何回收該產品等。

3.19管制即棄塑膠應「賞罰兼施」 。 除了上述提出的規管措施外，通過獎勵計劃來推動「走塑」文
化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例如若顧客自擱容器／選擇不包裝貨品／選擇店內取貨而非送貨服務
時，業界可為消費者提供折扣優惠；為傑出的綠色品牌／零售店提供行業獎勵；向消費者退
回借用可重用購物袋的費用或按金。

3.20在推廣使用塑膠替代品和綠色生活方面，零售商可以發揮其關鍵作用 。 我們建議零售商可：

· 鼓勵顧客自備冷凍袋；

· 推廣或銷售可重用的棉質／麻質購物袋，
並將其塑造為一種時尚的生活方式，以吸
引年輕人改變生活習慣；

· 盡可能重用某些塑膠包裝，如膠盒；

· 以可重用的容器代替發泡膠容器；及

· 為前線員工提供適當的培訓，以便他們向客
戶解釋相關的環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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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香港交易所（港交所）已發布了《環境、社會及管治(ESG)
報告指引》，以方便所有上市公司制定其年度ESG報告 。 部分公司更作出了

「
走塑」承諾。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建議港交所鼓勵香港的上市公司制定整體的廢物管理計劃，包括管理／減
少其營運中涉及的即棄塑膠，以及設定實現碳中和的目標 。 上述提及的資訊分享平台將有利
於企業採取綠色企業文化。從公司層面開始作出改變可有效影響客戶走向更綠色的生活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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